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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本所”）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并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国”，就本法律意见书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地区）境内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受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广和通”或“上市公司”）的委托，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就广和通拟通过向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前海红土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建华开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锐凌无线技术有限公司（“锐凌无线”或“标的公司”）51%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合称“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宜，出具

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北京市海问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北

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本次交易已获深交所创业板并购重组委员会 2022 年第 3 次审议会议审核通

过，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向深

圳前海红土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17 号）。本所现就标的资产过户情况进行核查，

并出具本《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之法律意见书》（“本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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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声明对本法律意见书同样适用。除另有说明

外，《法律意见书》中已作定义的词语，在本法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应具有与

《法律意见书》中定义的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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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但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 标的资产、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锐凌无线 51%的股权，交易

对方为深创投、前海红土及建华开源。 

2. 标的资产定价及评估情况 

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评估报告》及交易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经各方协商

一致，本次交易按照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 51,700 万元计算，拟购买资产（即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6,367 万元。其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

17,578 万元，购买标的公司 34%的股权，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8,789 万元，购买

标的公司 17%的股权。 

3.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拟向深创投、前海红土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标的公司

7%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280.20 万元）、27%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2,652.20 万

元），拟向建华开源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7%股权（对应注册

资本 7,966.20 万元）。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33.8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 1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80%。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触发 

自上市公司审议同意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即 2021 年 12 月 24

日）后，WIND 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指数（883136.WI）在 2022 年 5 月 9 日前

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包括本数，下同）较上市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首次公告日前一交易日（即 2021 年 7 月 1 日）

收盘点数跌幅达到或超过 20%；且上市公司股价在 2022 年 5 月 9 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

案首次公告日前一交易日（即 2021 年 7 月 1 日）收盘价跌幅达到或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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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已触发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及 120 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情况如下：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80%（元/股） 

前 20 个交易日 30.81 24.66 

前 60 个交易日 37.37 29.90 

前 120 个交易日 34.92 36.74 

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31.70 元

/股，不低于本次交易调价基准日（即 2022 年 5 月 9 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

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不包括调价基准日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

80%。 

（2）上市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情况为：以总股本 414,088,02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2021 年年度权益

分派”）。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5 月 23 日。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2 年 5 月 23 日实施完毕。鉴于

上市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因此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经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21.00 元/股（“经调整后每股发行价格”）。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前述经调整后每股发行价格计算，上市公司向交

易各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金额 

（万元）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现金对价 

（万元） 

前海红土 13,959.00 13,959.00 6,647,142 - 

建华开源 8,789.00 - - 8,789.00 

深创投 3,619.00 3,619.00 1,723,333 - 

合计 26,367.00 17,578.00 8,370,475 8,789.00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采用竞价方式向合计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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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000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

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的 30%，即 187,005,198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普通

股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

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普通股的发行期首日。 

二、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以下批准和授权： 

1、2021 年 7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广和

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及支付现金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

案》《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2、2021 年 9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广和

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及支付现金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出具事前

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21 年 12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深圳市

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及支付现金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

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4、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深创投、前海红土、建华开源内部决策机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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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交易已经标的公司锐凌无线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通过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的外国投资控制审查无异议程

序。 

7、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创业板

并购重组委 2022 年第 3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经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8、2022 年 11 月 10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

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前海红土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17 号），中国证监

会同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现阶段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定条件。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核发的《变更（备案）通

知书》（编号 22207753446），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深创投、前

海红土、建华开源将其合计持有的锐凌无线 51%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

名下，上市公司持有锐凌无线 100%股权。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

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重组报告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尚有如下

后续事项待办理： 

1、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安排，上市公司尚需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确定评估基准日

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并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本次重组协议

中关于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2、上市公司尚需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交易对方在

本次交易中认购对价股份所支付的认购对价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上市公司

尚需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向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

的相关登记手续，向深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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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尚需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的约定，向交易对方建华开源支付现金对价； 

4、上市公司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

的股份发行事宜，并就前述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向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登

记手续，并向深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5、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主管部门就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中发行股份涉

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6、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7、上市公司尚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所认为，在本次交易相关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议与承诺全面履

行各自义务的前提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

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

见书第四部分所述相关后续事项，在本次交易相关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议与承

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前提下，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之法律意

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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